附件2
海南师范大学教职工申请租用周转房资格审核确认表
	申请人情况
	姓名
	　
	　性别
	
	职级或职务
	　

	
	　工作单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身份证号
	 

	配偶情况
	姓名
	
	　性别
	
	职级或职务
	

	
	　工作单位
	
	身份证号
	

	申请人自有住 房、享受政策性 优惠住房、或领 取住房货币补贴情况
	　在海口市市范围内自有住房面积 （㎡）
	享受政策性住房情况
	现租赁住房
祥细地址及面积

	
	
	已购买公有住 房、参加集资合 作建房面积（㎡
	已购买经济适用住房、限价商品住房（㎡）
	已购买其他政策性优惠 住房面积（㎡）
	

	
	
	
	
	
	

	申请人配偶自有住 房、享受政策性 优惠住房、或领 取住房货币补贴情况
	
	享受政策性住房情况
	现租赁住房

祥细地址及面积

	
	
	已购买公有住 房、参加集资合 作建房面积（㎡
	已购买经济适用住房、限价商品住房（㎡）
	已购买其他政策性优惠 住房面积（㎡）
	

	
	
	
	
	
	

	申请人承诺及签名
	本人承诺以上情况属实。若有隐瞒虚报，本人愿意退出学校所安排住房，并接受学校的处分。 
申请人： 
年 月 日

	
	

	
	

	
	

	申请人所在
单位审核意
见
	盖章（单位领导签字）：            年 月 日

	学校住房主管单位审查 意见
	盖章：          年 月 日

	学校分房小组审核意见
	


注：1.职工申请租用周转房应当符合《海南师范大学周转房暂行管理办法》和《海南师范大学周转房管理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有关规定精神。2.申请人所在单位领导须在表相关栏目中签字并盖单位印章。 3.本表作为职工个人申请租用周转房使用。
